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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农村全面转型
———挑战及应对＊

魏后凯　刘同山

内容提要　当前，中国农村发展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新阶段。虽然中国农村全面转

型具备了条件，但也面临一些阶段性挑战，突出表现在高成本严重损害农业竞争

力、农业机械化亟待转型升级、“谁来种地”难题尚未破解、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任

重道远、农民增收的压力不断增加、农村资源资产浪费严重、农村生态环境亟待

改善、乡村治理模式仍需创新八个方面。而且，现有的一些思想认识、体制机制、

法律法规和政策，也阻碍了农村全面转型，束缚了农村发展。促进农村全面转型

发展，需要以综合配套、整体推进的方式深化农村改革，并着力提高农村资源资

产的流动性，系统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深

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

关 键 词　农村全面转型；阶段性挑战；改革举措

作　　者　魏后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同山，中

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有力支持下，中国农村发展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在１９７９年至２０１５年间，中国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１．９％，油料产量

年均增长５．３％，农林 牧 渔 业 总 产 值 年 均 增 长５．７％，农 村 居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年 均 增 长

＊ 本文是刘同山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城 镇 化 进 程 中 农 户 土 地 退 出 及 其 实 现 机 制 研 究” （批 准

号：１６ＡＪＹ０１２）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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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６．８％。大体来看，中 国 用 世 界７．５％的 耕 地，解 决 了

占世界１９．１％的人口的吃饭问题，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和促进世界农业发展做出了重

要贡献。当前，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城乡居民消费的升级，中国农村发展已经进入

全面转型的新阶 段。不 过，过 去 长 期 形 成 的 传 统 体 制 机 制 难 以 适 应 全 面 转 型 的 需 要，

在一些方面甚至束缚了中国农村发展潜能的释放。为此，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农村集体 产 权 制 度 改 革 为 核 心，全 面 深 化 农 村 改 革，依 靠

改革全面激活要素、市场和主体，激发农村发展的新动能，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

面转型，补足农业短腿和农村短板，推动农村全面发展和繁荣，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国家现代化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农村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

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３０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之后，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依靠创

新驱动的全面转型发展新阶段。从经济发展水平看，２０１６年中国人均ＧＤＰ达到８１２３

美元，已经处于世界银行划分的上中等收入经济的中间水平，其中，天津、北京、上

海、江苏已超过１．４万美元，稳定进入高收入经济行列。① 从工业化阶段看，目前中国

已经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而服务业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迅速提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提升工业化质量成为当前的核心

任务。从城镇化阶段看，自２０１１年中国城镇化率越过５０％的拐点之后，城镇化推进的

速度已经逐步减缓，呈现出减速的趋势。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１．２３

个百分点，比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增速下降０．１６个百分点。目 前，中 国 已 经 稳 定 进 入 城 镇

化中期快速推进 的 减 速 阶 段，其 着 力 点 是 全 面 提 升 城 镇 化 质 量。随 着 城 镇 化 的 减 速，

未来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将趋于下降。事实上，自２０１２年以来，中国外出农

民工规模增 幅 已 经 在 急 剧 下 降。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中 国 外 出 农 民 工 数 量 平 均 每 年 增 加

１　３１１万人，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平均每年 增 加５８７万 人，而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 已 下 降 到 平 均 每

年增加１５０万人。从消费水平看，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特别是

① 在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Ｒｉｓｋ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中，世 界

银行将各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经济 （低于１０３５美元）、中等收入经济、高收入经济 （高于１２６１６美元）。中等收入

经济又以４０８６美元为界，分为下中等收入与上中等收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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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理念和消费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

化。目前，国内消费者更加注重品质、时尚、安全、个性，智 能 消 费、绿 色 消 费、健

康消费正成为新的趋势。习近平将这一新阶段概括为 “新常态”，其基本特征是 “从高

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

新驱动”。① 很明显，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转型和发展阶段的转变，是中国经济发展

的必然阶段。

在新常态下，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城乡居民消费的升级，目前中国农村已经具

备加快转型的条件，开始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一是农村发展理念的变化。农村转

型本身就是一场思想观念的大变革，需要突破传统观念和思维的束缚，转变那些不合

时宜的发展 方 式，不 断 创 新 发 展 模 式。自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中 央 提 出 创 新、协 调、绿 色、

开放、共享的发 展 理 念 后，新 发 展 理 念 已 经 成 为 各 地 做 好 “三 农”工 作 的 基 本 遵 循，

这就为新时期加快农村全面转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二是农业发展主要矛盾的变

化。经过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持续发展，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供给保障能力不断

增强，各种农产品供应日益丰富，总体上解决了农产品总量不足的矛盾，农业发展的

主要矛盾已经由过去的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而供给侧的体制机制障碍则是形

成这种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原因。②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如何有效破解结构性矛盾，着力

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已经成为当前一项紧

迫的重要战略任务。三是新农村建设任务的变化。自２００５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以来，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显著改

善，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经过１０多年的大规模建设，目前中国新农村建设已经

进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其核心是实行数量与质量并重，在进一步增加农村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供给数量的基础上，着力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和质量，打造新农

村建设的升级版。因此，如何全面提 升 农 村 发 展 质 量 尤 其 是 农 村 建 筑、基 础 设 施、公

共服务和人居环境的质量，将是新时期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核心任务。四是城乡关

系的变化。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中央明确提出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 “以工

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③。近年来，随着城乡发

展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城市资本、技 术、人 才 下 乡 进 程 的 加 快，中 国 城 乡 要 素 流 动 已

①
②
③

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０日。
魏后凯：《中国农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及其政策转型》，《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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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过去的乡—城单向流动向乡—城与城—乡并存的双向流动转变，城 乡 收 入 差 距 自

２０１０年以来也开始进入持续稳定缩小的时期。这表明中国城乡关系正处于转型和变革

之中，新型城乡关系正在逐步形成。

正因如此，近年来 全 国 各 地 掀 起 了 农 村 或 乡 村 转 型 的 浪 潮，有 关 农 业 转 型 升 级、

农村经济转型、农村社会转型、农村旅游转型、农村文化转型、乡村治理转型、村庄

转型等概念层出不穷，表明农村转型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可以说，当前中国农

村已经进入加快全面转型的新时代。所谓 “农村转型”，是指农村在各个领域、各个方

面发生的重大 变 化 和 转 折，它 是 一 种 多 领 域、多 方 面、多 维 度、多 层 次 的 综 合 转 型。

所谓 “全面”，是指这种转型不单纯出现在农村的某一领域、某一方面，而是发生在农

村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领域，体现在农村发展、制度、空间等不同 维 度。从

领域看，农村转 型 可 分 为 农 村 经 济 转 型、农 村 社 会 转 型、农 村 生 态 转 型；从 维 度 看，

农村转型主要包括农村发展转 型、农 村 制 度 转 型、农 村 空 间 转 型。其 中，农 村 发 展 转

型就是农村发展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其核心是农村产业转型，它是农村转型

的关键所在，而农村制度转型和农村空间转型则是为保障农村发展转型服务的。２０１７

年中央１号文件明确指出，“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

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① 这两个转变就充分体现

了农业农村发展转型的思想，为新时期农业农村发展指明了方向。

农业转型升级是农村转型的核心内容。这里所讲的 “农业转型”，就是农业发展模

式和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农业升级”则是指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在新发展

理念下，传统的农业发展方式和发展模式日益面临严峻的挑战，亟待加快农业全面转

型升级的步伐。可以说，加快农业全面转型升级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增

绿的根本途径。无论是农业发展转型还是农业结构升级，都必须以增加农民收入、提

高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率为根本目标。加快农业全面转型升级，必须根据市场需求和居

民消费升级的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小规模分散经营、高度依赖农用化学品投

入的传统农业模式，逐步建立起适度规模经营、绿色安全、优质高效、可持续、智能

化的现代农业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讲，农业转型升级就是变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的过

程，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②

①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人民

日报》２０１７年２月６日。
魏后凯：《中国农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及其政策转型》，《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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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农村全面转型面临八大挑战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农村也进入了加快转型和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加

快农村全面转型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也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需要分阶段稳步

推进。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农村实现全面转型的过程，也就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城

乡发展一体化的过程。当前，虽然中国农村具备了加快全面转型的条件，但仍然面临

多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高成本严重损害农业竞争力

近年来，中国农业生产成本快速走高，严重损害了粮食的国际竞争力和农业经营

效益。从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每亩总成本看，自２００４年以来，粮食生产成本持

续快速增加，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甚至出现了 “三级跳”，每亩总成本连续突破７００元、９００

元和１　０００元大关，至２０１５年，三种粮食每亩总成本已经达到１　０９０．０４元，是２００７年

的２．２７倍 （见表１）。其中，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是造成粮食生产成本快速上涨的重要

因素。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中国三种粮食每亩总成本平 均 每 年 上 涨９．７％，每 亩 生 产 成 本

平均每年上涨８．９％，其中人工成本年均上涨１１．０％，土地成本年均上涨１３．５％，均

远高于同期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 （４．４％）和谷物生产者价格指数年均上涨率

（４．８％）。到２０１５年，三种粮食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已达到４１．０３％和

１９．９８％，分别比２０００年提高了５．５６个和６．８０个百分点。高生产成本推高了中国粮食

的市场价格，致使国内粮价逼近甚至高于国际粮食的进口到岸完税价格。最终在国际

粮价 “天花板”的作用下，出现了 “洋粮入市、国粮入库”的尴尬局面。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中国三种粮食生产成本变化情况

年份

每亩

总成本

（元）

人工成

本占比

（％）

土地成

本占比

（％）

年份

每亩

总成本

（元）

人工成

本占比

（％）

土地成

本占比

（％）

２０００　 ３５６．１８　 ３５．４７　 １３．１８　 ２００８　 ５６２．４２　 ３１．１２　 １７．７１

２００１　 ３５０．６１　 ３６．６９　 １２．１４　 ２００９　 ６００．４１　 ３１．３８　 １９．０９

２００２　 ３７０．４０　 ３５．１１　 １３．７８　 ２０１０　 ６７２．６７　 ３３．７３　 １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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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年份

每亩

总成本

（元）

人工成

本占比

（％）

土地成

本占比

（％）

年份

每亩

总成本

（元）

人工成

本占比

（％）

土地成

本占比

（％）

２００３　 ３７７．０３　 ３６．５１　 １３．９９　 ２０１１　 ７９１．１６　 ３５．７８　 １８．９３

２００４　 ３９５．４５　 ３５．７２　 １３．６７　 ２０１２　 ９３６．４２　 ３９．７２　 １７．７５

２００５　 ４２５．０２　 ３５．６１　 １４．５９　 ２０１３　 １０２６．１９　 ４１．８７　 １７．６７

２００６　 ４４４．９０　 ３４．１４　 １５．３４　 ２０１４　 １０６８．５７　 ４１．８１　 １９．０９

２００７　 ４８１．０６　 ３３．１７　 １６．９７　 ２０１５　 １０９０．０４　 ４１．０３　 １９．９８

　　资料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

除了损害粮食竞争力外，农业生产成本的走高还直接恶化了农产品的成本收益率，

降低了农业经营 效 益。在 列 入 《全 国 农 产 品 成 本 收 益 资 料 汇 编》的１５种 主 要 农 产 品

中，２０１５年玉米、大豆、油菜籽、棉花、桑蚕茧、散养生猪都是负利润 （见表２）。其

中，油菜籽、散养生猪已经连续４年净利润为负。除烤烟和甘蔗外的其他１３种农产品

净利润均比２０１４年有所下降。与２００９年相比，２０１５年，除烤烟、规模生猪和大中城

市蔬菜外，其他１２种农产品的净利润都出现明显下滑；除规模生猪外的其他１４种农

产品的成本利润率均出现下降。这表明，目前中国的农业经营效益较低，农产品竞争

力面临严重挑战。

　表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中国主要农产品经营利润及其变化情况

农产品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５年

净利润

（元／亩）

成本利润率

（％）

净利润

（元／亩）

成本利润率

（％）

净利润

变化

（元／亩）

成本利润

率变化

（百分点）

稻谷 ２５１．２　 ３６．７７　 １７５．４０　 １４．５９ －７５．８０ －２２．１８

小麦 １５０．５１　 ２６．５４　 １７．４１　 １．７７ －１３３．１０ －２４．７７

玉米 １７５．３７　 ３１．８２ －１３４．１８ －１２．３８ －３０９．５５ －４４．２０

大豆 １０７．５２　 ２８．４３ －１１５．０９ －１７．０６ －２２２．６１ －４５．４９

花生 ５４６．３８　 ８０．５９　 ９６．７１　 ６．９２ －４４９．６７ －７３．６７

油菜籽 ４２．５２　 ９．７４ －２５９．６５ －２８．６１ －３０２．１７ －３８．３５

棉花 ３０８．５９　 ２７．２７ －９２１．５５ －４０．２７ －１　２３０．１４ －６７．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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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农产品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５年

净利润

（元／亩）

成本利润率

（％）

净利润

（元／亩）

成本利润率

（％）

净利润

变化

（元／亩）

成本利润

率变化

（百分点）

烤烟 ２６９．１８　 １４．００　 ２７８．５７　 ７．７８　 ９．３９ －６．２２

甘蔗 ３４８．７４　 ２９．８４　 １１７．８０　 ５．３５ －２３０．９４ －２４．４９

甜菜 ２４９．３２　 ３２．９５　 ２２８．６７　 １４．１２ －２０．６５ －１８．８３

桑蚕茧 ４１９．１２　 ２３．３１ －１　０１０．９１ －２２．５２ －１　４３０．０３ －４５．８３

苹果 ２　９４１．２８　 ８３．５４　 ２　１２８．３４　 ３９．６９ －８１２．９４ －４３．８５

散养生猪 ８６．８７　 ７．３６ －８．１６ －０．４４ －９５．０３ －７．８０

规模生猪 １２９．２３　 １１．５５　 ２１７．０４　 １３．５２　 ８７．８１　 １．９７

大中城市蔬菜 ２　０８７．８３　 ９０．３６　 ２　１８７．８９　 ５０．３５　 １００．０６ －４０．０１

　　注：成本利润率是净利润与总成本的比值乘以１００％。生猪净利润的单位为元／头。

资料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

（二）农业机械化亟待转型升级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和科技进步。机械化是提高农业生产力、降低人工成

本的主要手段，也是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前提。进入２１世纪后，中国的大中

型农机具的数量迅速增加，至２０１５年底，大中型农用拖拉机及配套农具保有量分别达

到６０７万台和９６２万套，分别比２０００年增加了５１０万台和８２２万套。很明显，大中型

农业机械的快速增长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农业机械化进程，有利于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

之后 “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难题。

然而，自２０１１年以来，中国农业机械化增速开始逐步放缓 （见图１），具体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大中型农机具的增长速度连续多年明显放缓，２０１５年中国大中型农业

机械增长率为６．９３％，只有２０１１年增长率 （１２．３６％）的一半多，更远低于２００８年的

增速；二是三种粮食的机械作业费增速也开始连续放缓，２０１５年三种粮食的每亩机械

作业费为１３９．６０元，其增速已由２０１２年的１６．１９％回落到４．１２％。虽然每亩机械作业

费增速回落有利于控制粮食生产成本，但大中型农机具数量和机械作业费增速 “双回

落”也意味着，中国 大 中 型 农 机 具 数 量 正 在 趋 于 饱 和，农 机 作 业 市 场 竞 争 日 益 充 分，

通过增加大中型农机具数量来提高农业生产力、降低人工成本的空间正在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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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中型农机具的增速放缓不同，近年来小型拖拉机的绝对数量连续减少。２０１１
年，中国小型拖拉机的数量达到１　８１１．２７万台的历史最高值之后，连续４年减少，至

２０１５年，小型拖拉机已经减少至１　７０３．０４万台，比２０１１年减少１０８．２３万台。小型拖

拉机数量的减少，进 一 步 表 明 中 国 的 农 业 机 械 化 增 速 在 放 缓。应 该 看 到，至 今 为 止，

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与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仍不相适

应。到２０１５年，虽然中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快速提高到６３．８％，但总体

看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当前，中国农业机械化正处于由速度型向质效型转变的关键

时期。如何按照 “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的要求，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

升级已经成为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

图１　大中型农机具数量及机械作业费增长率变化

资料来源：大中型农机具及配套农具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三种粮食每亩机械作业费数据来自 《全国农

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

（三）“谁来种地”难题尚未破解

自改革开放尤其是２０世 纪 末 以 来，中 国 农 村 劳 动 力 大 量 向 城 镇 转 移，农 户 兼 业

化、农业人口老龄化现象凸显，农业劳动力结构性不足的问题日渐严重。农户兼业经

营最直观的证据是，自２０１５年起，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超过４０％，已经超过

经营净收入，成为农民的第一收入来源。我们对河北、山东、河南三省７７７户农户的

问卷调查发现，２０１３年 受 访 农 民 家 庭 总 收 入 均 值 为７．７５万 元，中 位 数 为６．４０万 元，

在受访农户中，家庭非农收入占比小于５０％的纯农户和一兼农户只有１６．６％，其中纯

农户占７．８５％，一兼农户占８．７５％；而二兼农户占比高达７９．４１％，其中高兼农户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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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深兼农户占比高达５９．４６％ （见表３）。兼业农户平均收入比纯农户高４５．８％～

９９．７％，离农户平均收入比纯农户高７６．６％。可见，农户之所以兼业经营，归根结底，

是因为经营的土地面积太小、农业经营收益太低，单纯依靠农业无法获得与 “亦工亦

农”相近的收入水平。

　表３ 河北、山东、河南７７７户农户兼业类型及其收入情况

农户类型 总计 纯农户 一兼农户
二兼农户

高兼农户 深兼农户
离农户

非农收入占比 （Ｒ） － Ｒ＝０
０＜Ｒ

＜５０％

５０％≤Ｒ

＜７５％

７５％≤Ｒ

＜１００％
Ｒ＝１００％

农户数 （户） ７７７　 ６１　 ６８　 １５５　 ４６２　 ３１

农户占比 （％） １００　 ７．８５　 ８．７５　 １９．９５　 ５９．４６　 ３．９９

农户平均收入 （元） ７７　５２２．９　 ４３　８６７．３　 ７０　１１５．２　 ６３　９７６．３　 ８７　６０５．３　 ７７　４７１．３

　　注：学界常以非农收入占比是否超过５０％，将兼业农户分为一类兼业农户 （简称一兼）和二类 兼 业 农 户 （简

称二兼），考虑到这一标准过于笼统，我们进一步将二兼农户划分为高兼农户和深兼农户。

资料来源：根据我们２０１４年在河北、山东、河南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整理。

与兼业经营相伴 而 生 的，是 农 户 家 庭 内 部 分 工 的 深 化。经 过 劳 动 力 市 场 的 筛 选，

家庭内部分工形成 “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这样一种 “以代际

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① 目前，在许多地方，老人已经成为种地的主力

军。２０１５年农业部百乡万户调查赴山西调查组对永济市、襄垣县１２个乡镇２７６户农户

的调查表明，当前经营农业的人口中，５０岁以上的人口比例高达７６．４％，其中，７０岁

以上仍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达８．２％。② 另据对江苏省１　０８６户农户的调查，在作为农

业生产主力的纯农业劳动力和一兼劳动力中，年龄在４０岁以上的占８６．６％，其中，５０
岁以上的占６２．２％。③ 根 据 国 家 统 计 局 发 布 的 《２０１６年 农 民 工 监 测 调 查 报 告》，１９８０
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农民工总量的４９．７％。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没

有参加过农业生产且早已习惯城镇生活方式，不会种地也不愿种地。随着现有农业从

业者逐渐丧失劳动能力，而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形成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农业正面临严

重的 “谁来种地”难题。这一难题是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转变出现的断

①
②
③

贺雪峰：《中国农村社会转型及其困境》，《学习时报》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０日。
《老人农业也能有所为》，《人民政协报》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４日。
包宗顺：《未来谁来种田？》，《唯实》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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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而引起的。

由于大部分农民不再依靠土地生存，而且农业收益低，近年来在一些耕地细碎化

严重、农业机械无法使用的地区，耕地抛荒现象日渐增多。据我们调查，在河南南部、

湖南西部一些山区，抛 荒 的 耕 地 占 比 接 近１／４。在 土 地 比 较 平 整 的 江 淮 平 原、江 汉 平

原，由于冬季搞种植没有多少收 益，也 出 现 了 耕 地 的 季 节 性 抛 荒。当 然，对 于 当 前 存

在的 “耕地抛荒”现象，应根据具体 情 况 区 别 对 待。如 果 是 因 为 土 地 贫 瘠，缺 乏 农 业

生产的基础条件，实行退耕还林还草还湿，或者为了恢复和保护地力，实行季节性或

短期抛荒，以让耕地休养生息，这都 是 正 常 的。然 而，目 前 有 相 当 部 分 抛 荒 是 由 于 无

人或者不愿耕种而出现的全年抛荒。耕地常年不种，导致耕地荒芜，这种情况应引起

高度重视。

（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任重道远

适度规模经营是中国农业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必然趋势。由于人多地少和一家

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经营呈现出小规模、细碎化、分散化的

特征。按照全国农业普查资料，１９９６年中国农户平均土地经营规模为０．６７公顷；２００６

年则下降到０．６１公顷，农地经营面积不足１公顷的农户数量占比高达９２％。如何解决

农户分散承包造成的土地细碎化问题、提高农业经营规模，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

关注。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要 “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① 土地流转被作为规模经营的主要

实现方式加以鼓励推行。此后，土地流转面积迅速增加，至２０１５年底，全国承包地流

转面积达到４．４７亿亩，承包地流转比例从２００７年的５．２％跃升至３３．３％ （见表４）。

　表４ 近年来中国农村承包地流转情况

年份 流转面积 （亿亩） 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比重 （％） 比上年提高 （百分点）

２００７　 ０．６４　 ５．２　 ０．７

２００８　 １．０９　 ８．９　 ３．７

２００９　 １．５２　 １２．０　 ３．１

２０１０　 １．８７　 １４．７　 ２．７

２０１１　 ２．２８　 １７．２　 ２．５

２０１２　 ２．７０　 ２１．５　 ４．３

①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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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年份 流转面积 （亿亩） 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比重 （％） 比上年提高 （百分点）

２０１３　 ３．４０　 ２６．０　 ４．５

２０１４　 ４．０３　 ３０．４　 ４．４

２０１５　 ４．４７　 ３３．３　 ２．９

２０１６　 ４．７１　 ３５．１　 １．８

　　资料来源：根据农业部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整理。

但是，应该看到，现有大部分土地流转都是在承包农户之间进行的，土地流转面

积的增加，并没有明显 改 善 中 国 农 业 的 小 农 生 产 状 况。截 至２０１５年 底，经 营 耕 地１０

亩以下的农户数量仍然多达２．１亿户，占全部农户的７９．６％ （见表５）。而且，由于农

业经营效益持续下降，一些农业经营主体选择缩小规模甚至退出农业，导致２０１３年以

来农村土地流转的增速开始放缓。２０１６年全国土地流转面积为４．７１亿亩，占家庭承包

耕地面积的比重为３５．１％，仅比上年提高１．８个百分点，远低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４个百

分点以上的年均 增 速。目 前，一 些 农 民 想 出 租 土 地 却 没 人 承 接。据２０１４年 我 们 对 河

北、山东、河南 三 省 的 农 户 问 卷 调 查，在７６７户 有 效 样 本 中，有４２．５％的 受 访 农 户

（３２６户）愿意但未能出租承包地。其中，在给出具体原因的２１４户受访农户中，回答

“没人租”的有１０７户，占５０．０％；回 答 “租 金 太 低”的 有８４户，占３９．３％；回 答

“达不到租地人要求”的有１８户，占８．４％；其他原因的有５户，占２．３％。

　表５ 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及其占比情况 （２０１５年）

农户类型 数量 （万户） 占比 （％）

全国总农户 ２６　７４４．３　 １００

未经营耕地的农户 １　６５６．６　 ６．２

经营耕地１０亩以下的农户 ２１　２７５．１　 ７９．６

经营耕地１０—３０亩 （含１０亩）的农户 ２　７６０．６　 １０．３

经营耕地３０—５０亩 （含３０亩）的农户 ６９５．４　 ２．６

经营耕地５０—１００亩 （含５０亩）的农户 ２４２．３　 ０．９

经营耕地１００—２００亩 （含１００亩）的农户 ７９．８　 ０．３

经营耕地２００亩 （含２００亩）以上的农户 ３４．５　 ０．１

　　数据来源：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

年报 （２０１５年）》，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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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除非经营农业的效益有明显改观，中国的土地流转比例已经达到了阶

段性高点，由此对规模经营形成 “触 顶”效 应。然 而，目 前 中 国 农 业 适 度 规 模 经 营 的

目标还远没有实现。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何种方式尽快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

轨道，进一步提高农业经营规模，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适度规模经营道路，将是当前农

业转型升级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

（五）农民增收的压力不断增加

保障农民持续增 收 是 促 进 农 村 全 面 发 展 的 一 个 核 心 目 标。按 照 现 行 的 统 计 口 径，

居民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由于目前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严重滞后，农村各种资源难以变现，至今为止，农民人均财产净收

入数额小，所占比重很低，中国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转

移净收入。从２０１５年起，工资性收入已经超过经营净收入，成为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最

大一部分。２０１６年，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转移

净收入分别占４０．６％、３８．４％和１８．８％，而财产净收入仅占２．２％ （见表６），几乎可

以忽略不计。同时，近年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依赖工资性收入，尤其是外出打

工的工资性收入。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中来自工资性收入的

比重高达４６．７％，经营 净 收 入 占２７．５％，转 移 净 收 入 占２３．２％，而 财 产 净 收 入 仅 占

２．６％。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农民收入增长的势头明显减缓，出

现了加速回落的趋势。２０１６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６．２％，其 增

速比２０１４年回落了３．０个百分点，而同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仅回落１．７个

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仅回落１．２个百分点。

目前，支撑农民增收的务农、务工这两大传统动力有所减弱，农民增收难度日益

加大。首先，在当前新的形势下，农业 经 营 效 益 进 入 下 行 通 道，农 业 经 营 净 收 入 对 农

民增收的贡献在逐渐减弱。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农民人均第一产业净收入年均名义增长率

仅有４．８％，在各收入来源中增速最低，其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只有１４．７％。从２０１３
年到２０１６年，第 一 产 业 净 收 入 在 农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中 所 占 比 重 从３０．１％下 降 到

２６．５％，减少了３．６个百分点。其次，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 增 速 减 缓 和 资

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将导致城镇对农民工的需求增长趋缓，由此影响到农民的非农就业

机会，① 这样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支撑作用将会受到影响。实际上，近年来农民工

① 魏后凯：《新常态下中国城乡一体化格局及推进战略》，《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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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增速已经出现了回落态势。２０１６年全国农民工月均收入３２７５元，比２０１５年增加

２０３元，增长６．６％，增速比２０１５年回落０．６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随着市民化进程

的加快，相当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实现市民化后，其工资性收入将统计到

城镇居民而非农村居民收入中，由此加大了农民增收的难度。此外，设想主要依靠转

移净收入来支撑农民收入增长也不太现实。虽然未来几年国家对农民的财政转移支付

有望增加，但在财政支农资金向贫困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的政策导向下，普

通农户难以借助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实现普遍的大幅度增收。

　表６ 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构成

指标

收入 （元／人）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

名义增

长率

（％）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

增长贡

献率

（％）

构成 （％）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可支配收入 ９　４２９．６　１０　４８８．９　１１　４２１．７　 １２　３６３　 ９．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工资性收入 ３　６５２．５　 ４　１５２．２　 ４　６００．３　 ５　０２２　 １１．２　 ４６．７　 ３８．７　３９．６　４０．３　４０．６

经营净收入 ３　９３４．８　 ４　２３７．４　 ４　５０３．６　 ４　７４１　 ６．４　 ２７．５　 ４１．７　４０．４　３９．４　３８．４

一产净收入 ２　８３９．８　 ２　９９８．６　 ３　１５３．８　 ３　２７０　 ４．８　 １４．７　 ３０．１　２８．６　２７．６　２６．５

二三产净收入 １　０９５　 １　２３８．７　 １　３４９．８　 １　４７２　 １０．４　 １２．９　 １１．６　１１．８　１１．８　１１．９

财产净收入 １９４．７　 ２２２．１　 ２５１．５　 ２７２　 １１．８　 ２．６　 ２．１　 ２．１　 ２．２　 ２．２

转移净收入 １　６４７．５　 １　８７７．２　 ２　０６６．３　 ２　３２８　 １２．２　 ２３．２　 １７．５　１７．９　１８．１　１８．８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北 京：中 国 统 计 出 版 社，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和 魏 后 凯、

黄秉信主编的 《中国 农 村 经 济 形 势 分 析 与 预 测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北 京：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整理。

（六）农村资源资产浪费严重

中国农村地区拥有丰富的各类资源，尤其是耕地、林地、草原、宅 基 地、荒 山 荒

坡等土地资源。据 初 步 估 计，２０１２年，中 国 农 村 总 净 资 产 超 过１２７．３万 亿 元，其 中，

集体净资产和土地资产分别占近７０％，归个人经营和使用的部分占８０％以上。① 然而，

由于缺乏 “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 本”的 渠 道，农 村 现 有 各 种 资 源 没 有 被 激 活，难 以

实现资产化、资本化和财富化，农村 资 源 资 产 低 效 利 用、浪 费 严 重。除 了 前 述 的 耕 地

① 叶兴庆：《农村集体产权权利分割问题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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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荒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外，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由于交易市场缺乏，农村

宅基地和农民房屋闲置的情况也非常普遍。首先是农村宅基地浪费严重。根据 《国家

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提供的数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在全国农村人口减

少１．３３亿人的情况下，以宅基地为主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反而增加了３　０４５万亩。另据

国土资源部的数据，当前农村居民点空闲和闲置用地面积为３　０００万亩左右，低效用地

面积达９　０００万亩以上，分别相当于现有城镇用地规模的１／４和３／４。① 其次是大量农

村房屋长期闲 置。国 家 统 计 局 的 数 据 显 示，２０１２年，中 国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住 房 面 积 为

３７．１平方 米，每 平 方 米 住 房 价 值 为６８９．１元。根 据 《国 家 新 型 城 镇 化 规 划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年）》，到２０２０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４５％左右，年均需转户１　６００

多万人。这些农村人口转变成城镇居民后，每 年 将 会 新 增５．９４亿 平 方 米 的 闲 置 农 村

住房，折合市场价值约４　０００亿元。如果考虑到常年在城镇务工生活却没有转换户籍

的农村外出人员，农村房 屋 闲 置 造 成 的 资 源 闲 置 和 浪 费 将 更 大。为 了 节 约 集 约 利 用

宝贵的国土资源，在推进 城 镇 化 和 农 村 转 型 的 过 程 中，如 何 通 过 赋 予 农 民 更 多 财 产

权利，消除农村资源尤其是宅基地房屋低效、无效利用将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七）农村生态环境亟待改善

不科学的经营管理理 念 和 落 后 的 生 产 方 式，比 如 化 肥、农 药、农 膜 的 过 量 使 用，

导致中国的农业面源污染十分严重。据农业部统计，当前中国农作物化肥施用强度为

３２８．５千克／公顷，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是 美 国 的２．６倍，欧 盟 的２．５倍。② 如 果 按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计算，２０１５年中国化肥的施用强度大约为３６２．０千克／公顷；如果按

总耕地面积计算，则实际的化肥施用强度平均达到４４６．１千克／公顷，几乎比国际公认

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 （２２５千克／公顷）高出１倍 （见图２）。农药和农膜的使用情况也

是如 此。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全 国 农 药 年 均 使 用 量 ３１．１ 万 吨，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 增 长

９．２％，③ 远高于合理使用标准。２０１５年，全国农膜使用量２６０．４万吨，相当于欧美各

国和日本使用量的总和；其中，农用地膜使用量１４５．５万吨，当季农膜回收率尚不足

①

②

③

《推进 土 地 节 约 集 约 利 用 的 指 导 意 见 解 读 之 一》，国 土 资 源 部 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ｌｒ．ｇｏｖ．ｃｎ／ｘｗｄｔ／

ｍｔｓｙ／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２０１４１０／ｔ２０１４１０２８＿１３３３６１５．ｈｔｍ。
农业部：《关于印发 〈到２０２０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 〈到２０２０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

的通知》，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７日。
农业部：《关于印发 〈到２０２０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 〈到２０２０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

的通知》，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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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化肥、农药和农膜的 长 期 大 量、过 量 使 用，给 农 村 生 态 环 境 造 成 巨 大 损 害。此

外，全国每年畜禽粪污产生量高达３８亿吨，而综合利用率不到６０％，畜牧业面源污染

问题也日益凸显。为 了 解 决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问 题，２０１５年２月 农 业 部 制 定 并 实 施 了 到

２０２０年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２０１７年３月又发布了 《重点流域农业面源

污染综合治理示范工程建设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图２　中国化肥施用强度的变化

注：①世界平均水平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耕地和永久 农 田 化 肥 施 用 强 度，为１２４千 克／公 顷。②按１９９６年 农 业

普查结果，全国耕 地 面 积 比 上 年 增 加３６．９％；按２００９年 第 二 次 全 国 土 地 调 查，全 国 耕 地 面 积 又 比 上 年 增 加

１１．２％，由此导致按耕地面积计算的化肥施用强度出现下降。

资料来源：魏后凯：《中国农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及其政策转型》，《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除农业面源污染外，近 年 来 随 着 农 民 生 活 水 平 的 提 高，农 村 生 活 垃 圾 和 污 水 污

染问题也日益突出。为加强农村环境综 合 治 理，２０１４年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印 发 了 《关 于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２０１５年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等１０个 部 门 联 合 发 布 了

《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 治 理 的 指 导 意 见》，环 境 保 护 部、财 政 部 出 台 了 《关 于 加 强

“以奖促治”农村环境基础设施运行管理的意见》。截至２０１５年 底，中 央 财 政 累 计 安

排农村环保专项资金３１５亿元，支持全国７．８万个建制村 开 展 环 境 综 合 整 治。但 是，

由于原有基础差、基 数 低，２０１５年 末 全 国 仍 有３４．４％的 行 政 村 没 有 集 中 供 水，有

３７．８％的行政村没有对生活垃圾进 行 处 理，有８８．６％的 行 政 村 没 有 对 生 活 污 水 进 行

处理，① 农村环境 “脏乱差”问题依然突出。综合治理各种污染、全面改善农村生态环

①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２０１５年 城 乡 建 设 统 计 公 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ｈｕｒｄ．ｇｏｖ．ｃｎ／ｘｙｔｊ／ｔｊｚｌｊｓｘｙｔｊｇｂ／ｔｊｘｘ－
ｔｊｇｂ／２０１６０７／ｔ２０１６０７１３＿２２８０８５．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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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仍任重道远。

（八）乡村治理模式仍需创新

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给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带来多种

挑战。第一，农业组织形式和生产方 式 的 转 变 要 求 创 新 乡 村 治 理 机 制。近 年 来，随 着

农业的加快转型 升 级，中 国 的 农 民 合 作 社、农 业 企 业 等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大 量 涌 现。

至２０１６年底，全国农 民 合 作 社 达 到１７９．４万 家，超 过４０％的 农 民 加 入 了 合 作 社。而

且，工商资本大量涌入乡村，活跃在农村的各类涉农企业日益增多。这些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经营一般会涉及多个村组、辐射众多集体成员，一定程度上补充了集体经济

组织农业经营 的 “统”的 职 能，但 同 时，这 些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在 乡 村 治 理 中 发 挥 作 用，

也有可能会对 “村两委”职能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从而加剧乡村治理的复杂性，增加

系统治理的难度。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探索 “统分结合”的新型机制和有效实现形式，

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与 “村两委”的关系亟待理顺。

近年来，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快推进。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发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看成是 “特殊的经

济组织”，并对当前 农 村 集 体 产 权 制 度 改 革 的 顶 层 设 计 进 行 了 统 筹 安 排 和 部 署，将 在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日正式实施的 《民法总则》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

组织法人都界定为特殊法人。新的组织和产权制度安排要求新的乡村治理模式与之相

匹配。在乡村治理中，如何协调各类 经 济 组 织 与 “村 两 委”的 职 能、发 挥 二 者 在 乡 村

治理中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第三，乡村治理机制如何适应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村社区化的需要值得注意。

当前，在传统农区，由于农村缺乏产业支撑和就业机会，大量农村劳动力常年外出务

工，导致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 “三留守”问题

凸显，引发了一系列农村社会问题，也带来了农村基层组织松散化、职能弱化和干部

队伍老化等问题。在城郊和经济发达的农区，农村社区的边界已经被打破，大量外来

人口涌入，人员构成复杂、利益诉求多元。这些新的情况和问题进一步加大了创新和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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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快中国农村全面转型面临的障碍

加快农村全面转型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和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目 标 的 重 要 举 措。

在新时期，要加快 农 村 全 面 转 型，就 必 须 全 面 激 活 要 素、市 场 和 主 体，赋 予 农 民 更

多的财产权利，促进城乡资源要 素 双 向 流 动，全 面 激 发 农 村 发 展 活 力 和 新 动 能。然

而，受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在加快农村 全 面 转 型、激 发 农 村 发 展 活 力 的 过 程 中，

目前在思想认识、体制机制、法律法 规 和 政 策 等 方 面 仍 存 在 诸 多 障 碍，亟 待 消 除 和

破解。

（一）思想认识障碍

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全面转型，首先必

须消除一些思想认识上的障碍和误区。这些障碍和误区主要表现在担心农民离农退地

会影响社会稳定、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误解、误将土地流转等同于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认识有待深化、对工商资本下乡的认识存在偏颇五个方面。

一是担心农民离农退地会影响社会稳定。有些人担心，允许农民离农退地，准予

农村土地 （承包权）在更大范围内转让，会产生 “失地农民”，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对

于农民进城和农村空心化闲置出来的宅基地，有人甚至主张单纯以 “自然复垦”的方

式冷处理。应当承认，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尚不完善时，农村土地仍然具有一定的社

会保障作用。但是，由于农户的分层 分 化，并 非 所 有 的 农 户 都 倚 重 农 村 土 地，一 部 分

进城农户已经完全不再依赖农村土地，而且也有很强的土地处置意愿。因此，在加快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进城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农村承包地、宅基

地等，将有利于落实农民的财产权利，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

很明显，农民离农退地是城镇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关键是要遵循自愿有偿依法的原

则，切实维护好进城离农退地农民的各项权益。

二是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误解。目前，各地的改革试点还主要集中在集体

经营性资产方面，较少涉及土地、池塘等资源性资产，对传统农区的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的紧迫性认识不足。实际上，集体经营性资产只是农村集体资产的很小一部分，而

且主要集中在城市郊区。就土地而言，在现有１９１　１５８平方公里的村庄用地中，真正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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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只占１０％。① 同 时，一 些 地 方 的 改 革 思 路 不 清 晰，对 中 央 的 政 策

理解有偏差。有些人把中央提出的 “不能把集体经济改弱了、改小了、改垮了”要求，

片面地理解为不能把集体经济的 “数量”改少、 “纯度”改 低。在 进 行 股 份 权 能 改 革

时，有的地方采取了集体资产股份按成员简单平均的分配方式，表面上 “防止内部少

数人控制和外部资本侵占”，减少了改革的矛盾，维护了改革的公平性、平等性，实际

上忽视了集体组织成员的贡献差异，扼杀了乡村精英的改革积极性，束缚了集体经济

的活力。此外，由于至今为止尚未形成共识，一些人把农村集体股份资产股权量化看

成是 “分”的思想的延续，对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抵触情绪。

三是误将土地流转等同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流转在提高农业规模经营程度

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一些地方往往将土地流转视作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唯一

实现形式。于是各项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政策，就简化为支持土地连片流转和集中经

营。有的地方甚至不顾客观实际把扶持上千亩规模经营的大户数量作为一个发展目标。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演变成土地流转费用不断上涨的一个推手，而且诱使一些原

本不愿从事规模经营的主体连片流转土地、开展规模经营，并由此引发了一些后续问

题，比如农业规模经营主体中途 “跑路”。实际上，近年来中央一直强调发展多种形式

的适度规模经营，通过流转实现土地集中只是其中一种。针对基层将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简单化为土地流转的错误做法，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 “通过经营权流

转、股份合作、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多种方式，加快发展土地流转型、服务带动型

等多种形式规模经营”。而且，经营规模也存在一个 “适度”的问题，并非越大越好。

四是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认识有待深化。由于人多地少，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将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农业政策制定的一个出发点。然而，近年来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和

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的食 物 消 费 结 构 正 在 发 生 变 化，粮 食、蔬 菜、肉 类 的 消 费

比例由过去的８∶１∶１向４∶３∶３转变。② 城乡居民不仅要求 “吃得饱”，还要求 “吃

得好、吃得健康、吃得安全、吃得丰富”。为适应消费结构和消费形式的变化，需要不

断深化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认识，树立科学的 “大粮食安全观”。一方面，随着居民对畜

产品的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在耕地资源紧缺的情况下，进口饲料用粮发展畜牧业将成

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饲料用粮的安全将成为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的主

要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在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的前提下，

①
②

《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三块地”改革关键是处理好农村宅基地的流转》，《中国经济周刊》２０１７年３月６日。
黄宗智、高原、彭玉生：《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开放时代》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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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调整和优化粮食品种结构，积极发展优质粮食品种，提高粮食质量的安全保障水

平，将成为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的重要内容。在新形势下，粮食质量安全与粮食数量

安全同等重要。

五是对工商资本下乡的认识存在偏颇。发展现代农业尤其是设施农业，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 村，需 要 资 本、技 术 投 入。长 期 以 来，借 助 用 工、升 学、金 融 等 制 度 安 排，

城镇汲取了农村大量的劳动力、优 秀 人 才、资 金，导 致 农 村 发 展 的 资 本、技 术 和 人 才

严重缺乏。没有工商资本的支持带动，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难以发展农业规模经

营，更难以搞好现 代 设 施 农 业。过 去 对 工 商 资 本 的 抵 触，主 要 是 怕 其 改 变 土 地 用 途，

导致农地非粮化甚至非农化。实际上这是一个加强监管和风险防范的问题。只要做好

基本农田规划，强化基层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即可防止工商资本改变土地用途。一

些工商资本租赁土地后，之所以非粮化、非农化，主要是由于基层政府监管不力甚至

与工商资本合谋。现在的问题是地方管理部门还没能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农村土地监管

和风险防范机制。我们不能把监管不力引发的农地非粮化、非农化问题，完全归咎于

工商资本，从而限制工商资本下乡从事农业。

（二）体制机制障碍

加快农村全面转型，激发农村发展活力，离不开体制机制创新。长期以 来，城 乡

分割的二元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村发展，影响了农村活力的迸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

央一直高度重视农村体制机制创新，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但由于各项改

革措施不配套、不协调，加上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严重滞后，制约农村全面转型和活

力迸发的一些体制机制障碍至今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有效破解。

一是各项改革分头管理、条块推进，影响了改革的整体效果。深化农村改革不仅

要考虑农村发展的实际需要，还应当从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大趋势出发，着力提高

农村资源要素的流动性。但是，受政府行政管理条块分割的影响，目前各项农村改革

仍然带有较强的分割性。例如，２０１５年２月启动的 “三块地”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为

了降低和控制风险，在初期主要采取封闭运行、分头推进的方式。在３３个试点县市区

中，严格限定其中３个只能试点征地制度改革，１５个只能试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１５个只能试点农村宅基地在集体所有制内部流转。这种做法不利于提升改革

的配套性和整体效果。正因为如此，２０１６年９月之后，“三块地”改革试点开始采取联

动的方式，征地和入市试点范围扩大到全部３３个试点县市区。此外，各项涉农扶持资

金分部门下发，由于不同部门关注的政策重点不同，财政补贴资金难以形成改革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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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农口要同时处理好不同上级部门的涉农安排，

颇有疲于应付之感。

二是农村改革的连贯性、系统性不足，增加了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难度。从近些年

的做法来看，前一时期中国的农村改革，主要是对已经或即将出现的问题的一种政策

回应，或者说主要是一种 “水多了 加 面，面 多 了 加 水”的 适 应 性 改 革，属 于 事 后 调 整

和短期改革，① 缺乏前瞻性的整体战略考虑和制度设计。例如，当前全面推进的农村土

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按照计划全国要在２０１８年底前完成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任

务。但是，在推进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之前，有关部门并没有根据农村承包地细

碎化严重的实际情况，鼓励和引导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各户分散的承包地进行 “互换

并块”和 “按户连片”。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完成确权登记颁证，各农户严重细碎化的

承包地将在法律上被固化，以后想实现集中连片的难度将会更大。正是认识到这一问

题，近年来，河南民权县、广西龙州县、安徽蒙城县、湖北沙洋县、广东清远县等地，

自发开展了 “互换并地”“按户连片”工作，在土地确权颁证之前，先进行一次内部调

整，力争实现 “一家一块田”。近年来，有关部委联合选定的５８个全国农村改革试验

区，也主要是根据申报的试验任务，单独就某一方面的改革内容进行尝试，而很少进

行综合配套改革。比如，广受关注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主要面向占比很小的农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未能与全国层面开展的农村土地确权颁证登记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三是改革的行政性较强且容错机制不健全，束缚了基层创新的积极性。现行的农

村改革主要是以问题为导向，在顶层设计的基础上，以试点先行的方式逐步推进。非

改革试点不得抢跑，导致农民自发创新的做法不能得到许可。这种自上而下、行政主

导的改革方式，束缚了农民的改革思路，禁锢了其创新动力。我们在实地调研中曾询

问一个试点村，为什么要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村支书坦言，这是当地政府要求和

支持推动的，他们不知为何改革、如何改革。应当认识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

不单纯是顶层设 计 的 结 果，而 更 多 是 中 央 对 基 层 实 践 的 接 受 和 推 广。改 革 需 要 创 新，

创新就意味着风险。但是，当前农村改革试点的容错机制尚不健全，使得个别地方一

些部门和领导干部对改革抱有 “宁可不做，不可做错”的态度，个别地方甚至选择性

执行中央改革要求，并美其名曰 “先易后难” “稳步推进”，也有一些地方断章取义地

理解中央的改革精神，并将其作为不推进改革的借口。

① 姜长云、杜志雄：《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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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法规障碍

推进农村全面转型涉及诸多方面的制度创新，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当前，

在加快农村全面转型的过程中，无论是激发农村活力还是培育发展新动能，都面临着

许多需要突破的法律法规障碍，具体体现在禁止性规定不合时宜和指导性规定欠缺两

个方面。

一是有些禁止性规定已经不合时宜，亟待修改。长期以来，中国实行城乡有别的

建设用地使用制度。现有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得入市流转，仅限于乡 （镇）

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乡镇企业、农民自建房等乡 （镇）村建设。《宪法》第十条明

确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

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 《城市 房 地 产 管 理 法》

第九条规定，“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

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受现有法律的限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

地不同权、不同价，二者处于不平等 的 地 位。因 此，要 推 进 农 村 集 体 经 营 性 建 设 用 地

入市改革，就必须根据新形势对那些不合时宜的法律条文及时进行修订。

２００３年实施的 《农村土地承包法》，主要是从规范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农业生

产力的角度对农村土地制度做出安排，较少考虑农民乡—城迁移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的需要。该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

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也就是说，该法禁止已经进入设区的市

且已经转为非农业户口的，继续保留农村承包地 （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可以保留

承包地）。显然，按 “设区的市”和 “小城镇”标准对进城落户农民交回或保留承包地

做出差别化规定，既违背公平原 则，也 不 利 于 农 民 向 城 镇 迁 移。更 重 要 的 是，将 交 回

承包地作为进入设区的市落户的条件不利于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应有权益。因此，该

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已经不合时宜。

《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四条和 《担保法》第三十七条都规定，除法律规定可以抵押

的外，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导致农民

的有效抵押物缺乏，加剧了农业农村发展的 “融资难”问题。这些条文已经成为当前

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 点 的 障 碍。同 时， 《土 地 管 理

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但是，由于农民的土

地财产权利已经觉醒，加上对 “闲置”“荒芜”的认定存在困难，已经虚化、弱化的村

集体实际上无法将闲置、荒芜 的 耕 地 收 回。而 且，２０１６年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和 “十 三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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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纲要都提出 “探 索 实 行 耕 地 轮 作 休 耕 制 度 试 点”，致 使 这 一 法 律 条 文 已 难 以 发 挥

效力。

二是一些指导性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仍需健全。农村土地流转的兴起，使１９７８
年农村改革后形成的农村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 “两权分离”，逐渐演变成所有权、

承包权、经营权的 “三权分置”。但 是，目 前 法 律 上 仍 然 只 有 “承 包 经 营 权”的 概 念，

缺少对 “三权分置”后各项权利权能的法律安排。经营权可否超越承包期、能否再次

流转，承包权可否有偿退出或转让，都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定。

根据 《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的 规 定，对 农 村 承 包 地、宅 基 地 等 自 然 资 源 实 行

有偿使用制度。但 目 前 来 看，农 村 承 包 地 和 宅 基 地 都 属 于 无 偿 使 用，福 利 性 质 突 出。

而且，《物权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

集体所有”，土地承包、承包地调整等 “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但至

今为止，国家层面尚未就 “谁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一关键问题给出指导意见。《物

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指出 “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

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然而，关于宅基地转让的国家规定至今尚未出台，导致农村宅

基地闲置和低效率利用问题严重。

就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而言，虽然２０１７年３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 《民法

总则》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等界定为特别法人，为下一步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奠定了基础，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仍

然面临一些法律障碍。比如，现行 《税 法》没 有 明 确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法 人、城 镇 农

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的税率。考虑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了一定的社区公共服务

职能，如果按照股份公司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等进行征税显然不合理。因此，为

了避免改革造成的不合理税收，充分调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性，需要加快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

（四）政策障碍

从城乡发展一体化要求 “同地同权”和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角度看，农村土

地及其他资源资产 的 可 交 易 性 逐 步 提 高 是 大 势 所 趋。农 村 地 区 拥 有 丰 富 的 各 类 资 源，

要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和繁荣，关键是全面激活农村各类资源，尽快打通 “资源变资产、

资产变资本”的渠道，实现农村资源的资产化、资本化、财富化。然而，现行的一些

政策实际上限制了农村资源资产的流动性，束缚了农村内生活力的发挥，成为制约农

村转型发展的障碍。例如，中央再 三 强 调，要 “维 护 进 城 落 户 农 民 土 地 承 包 权、宅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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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但近年来有关

政策主要集中在 “维护”方面，即不再要求 “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

交回承包地，却没有出台 “支持引导”农民进行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

益分配权转让的具体措施。在 “封 闭 运 行、不 得 抢 跑”的 总 体 要 求 下，各 地 在 农 村 改

革试点或试验中大都采取相对保守的做法，把农村土地承包权退出、宅基地转让、集

体经营性资产股份交易限定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过于狭小的市场交易半径，导

致农村承包地、宅基地 （以及房屋）、集体资产股份等难以处置，实际上限制了各种集

体资源资产的流动性，阻碍了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财富升值的实现渠道。又如，提倡和

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是促进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但由于配套政策跟不上，过去

国家政策主要是 支 持 化 肥 的 生 产、运 输 和 使 用，有 机 肥 与 化 肥 相 比 费 工 费 时 成 本 高，

农民不易接受，致使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面临诸多困难。

四、促进中国农村全面转型的改革举措

当前，中国农村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面临不少新问题、新挑战。在农业 生 产 方

式转变、农村发展动力转换的新形势下，应对农村转型的各种挑战，破除农村发展的

各种障碍，需要依靠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发农村转型发展活力，为农业转型升级和

农村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新动力源泉。在新阶段，全面深化农村各项改革，要采取综合

配套、整体推进的方式，实行以改革 促 转 型、以 转 型 促 发 展 的 战 略，关 键 是 着 力 提 高

农村资源资产流动性，全面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

（一）提高农村资源资产的流动性，探索农村土地国家收储制度

资源资产必须可 处 置，其 市 场 价 值 才 能 得 到 体 现。大 量 农 村 资 源 资 产 长 期 休 眠，

将会抑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还会阻塞农民增收的渠道，扩大城乡发展差距。因

此，提高农村资源资产的流动性将是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和新动能的关键所在。在新形

势下，必须全面深化 相 关 领 域 的 改 革，尽 快 消 除 当 前 农 村 资 源 资 产 流 动 的 各 种 障 碍，

让市场在农村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做好顶层设计、创新制度安排，更好

地发挥各级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加快推动农村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

一是探索进城落户农民农村承包地、宅基地以及其他资源资产的市场化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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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城镇化大规模减少农民，是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早在十多年前，

就有学者指出，中国的 “三农”问题 之 所 以 难 以 解 决，主 要 是 农 民 数 量 太 多。如 果 把

一半的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中国的 “三农”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①；如果不减少农民

人数，仅试图通过农业产业本身来增加农民收入，潜力已经不大②。因此，应鼓励那些

有意愿、具备条件的农民 “带资进城”，使他们尽快从土地上彻底解放出来。当前大部

分青年农民常年在城镇工作和生活，他们中很多人几乎没有务农经历，不会种地也不

愿种地。即使遇到大的经济波动，想 发 挥 农 村 土 地 的 “劳 动 力 蓄 水 池”作 用，让 这 些

常年在城镇工作和生活、不会种地也不愿种地的青年农民回到农村，他们也不会从事

农业，而更有可能会成为农村的 “闲散人员”，并可能引发诸多农村社会问题。在新形

势下，限制进城落户 农 民 对 农 村 各 种 资 源 资 产 进 行 处 置，不 符 合 改 革 的 公 平 性 要 求，

也限制了他们在城镇的自我发展能力，束缚了农村经济活力。为了避免农村资源资产

闲置，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要允许进城落户农民按照自愿有偿依法的原则，

采取灵活多样的市场化途径，处置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其他资源资产，使他们能够

带着在农村长期积累的财富进入城镇。有关政府部门应搞好顶层设计，制定相关政策

和规则，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为进城落户农民退出承包地、宅基地以及其他资源

资产创造条件。

二是扩大农村土地转让的市场半径，在条件允许的部分地区，尝试农村资源资产

跨集体转让。现有政策将农村土地及其他资源资产的转让限定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

间。然而，市场需要达到一定规模，才 能 发 挥 价 格 发 现 功 能。若 不 允 许 农 村 土 地 及 其

他资源资产转让突破集体边界，那么对于从事规模经营或者搞设施农业的职业农民而

言，只要他与转让土地者不在同一个集体，就算他是隔壁村民而且愿意出高价承接土

地，也为政策所不容。将农村土地转让限制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相当于城市楼

房只允许卖给同小区居民，人为限制了市场范围。这会扭曲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低

估资源资产的真实价值，不利于落实维护农民的权益，还会束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成长和现代农业发展。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及其他资源资产的

跨集体转让将是大势所趋。在东北、江浙等农村人口跨村组搬迁普遍、城镇化水平较

高的地区，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房 屋 跨 集 体 转 让 早 已 存 在，并 初 具 规 模。在 内 蒙 古

阿荣旗，至２０１６年６月，全旗农户之间转让的承包地比例高达８．５％，其中有相当一

①
②

邓英淘：《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邓英淘经济改革文选》，北京：生活獉读书獉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
蔡昉、王德文：《经济增长成分变化与农民收入源泉》，《管理世界》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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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跨集体交易。在浙江乐清市，至２０１６年２月底，跨集体的农村房屋和宅基地交

易累计达到７　１８５起。① 这些地方的情况表明，一些地区确实有农村资源资产突破传统

集体组织边界转让的需求，而且允许在更大范围内转让农村资源资产并没有引发什么

不良后果。因此，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可 以 按 照 疏 而 不 堵 的 改 革 思 路，准 许 农 村 资 源

资产转让突破集体边界。当受让方缺乏时，政府可以充当土地交易的 “最终受让人”，

引导和支持土地资源交易。具体而言，在城市郊区，可以探索把集体所有的土地出售

给国家，转变土地性质后，纳入城市建设用地规划②；在传统农区，可以借鉴重庆的地

票制度，宅基地复垦后通过 “占补 平 衡”进 入 市 场 流 通。对 现 有 农 村 承 包 地、宅 基 地

及其他资源资产的跨集体转让，符合条件的可以重新确定权属关系，使其合法化。

三是探索农村土地的国家赎买收储制度，将农村土地性质转变为国有。农村土地

可以集体所有，也可以国有。《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的土地可以通过法律规定转化

为国有。现实中，农村土地国家所有 一 直 存 在，国 营 农 场 的 土 地 即 为 国 有。为 了 培 育

农村土地市场，在农户有土地退出意愿但承接方缺乏时，可以借鉴法国、荷兰等国家

的做法，设立土地赎买收储基金或成立土地银行，实行农业转移人口退出土地的国家

赎买收储政策。③ 国家将农户退出的土地收归国有并储备，经集中连片、土地整治和改

善农业基础设施后，再出租给职业农民经营。国家赎买收储农村土地类似于现有的国

家征收农村土地，两者的区别在于国家征收农村土地的目的是建设用地，而国家收储

农村土地可以将作用拓展到储备农业用地、发展农业生产上。对农业转移人口退出的

土地实行国家赎买收储，其主要思路是：政府设立农村土地赎买收储专项基金 （或成

立土地银行），凡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都可以向所在集体申请有偿退出土地，集

体收回土地后，向赎买收储基金或土地银行申请转让土地所有权；赎买收储基金分别

向退地农民和所在集体支付补偿，并负责将退出的土地集中连片后交给国家；国家已

经支付赎买资金，可以与征地一样，把农户退出的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在具体操作

时，为了减少财政压力，政府可以通过农村产权交易所，寻找愿意租地的农业经营主

体先行支付部分费用；也可以将农民退地和进城衔接起来，以 “城镇购房代金券”替

代现金补偿。国家对农村土地实行赎买收储，将可以以较低的价格，把集中连片的土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阿荣旗的数据来自２０１６年阿荣旗上报农业部等部门的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土地承包经营权

有偿退出试验方案》，乐清的数据来自乐清市农办。
这也是解决当前城市郊区 “小产权房”的一个务实思路。在集体和 “小产权房”购买人缴纳一定税费后，

改变集体所有土地为国有土地，进而将 “小产权房”纳入城市商品房管理范围。
刘同山：《农户承包地的退出路径：一个地方试验》，《重庆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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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出租给规模经营主体或农民家庭，抑制地租过快上涨抬高农业生产成本。

（二）加快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必然要

求，是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的重大任务。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要求和城乡发展一体化新趋势，需要

有效盘活农村集 体 资 源 资 产，增 添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活 力，切 实 维 护 农 民 合 法 权 益，

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目前要重点做好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界定工作，加快赋予成员资产股份更多权利权能，长期来看要加强各项改

革的衔接配套，协同推进各种农村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改革，不断发展壮大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

一是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和各种集

体资源资产量化，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工作。当前，需要尽快在法律

条文上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外延及其权能，研究制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的认定标准，规范成员资格认定 和 取 消、登 记、变 更 等 程 序。考 虑 到 传 统 农 村 集 体 正

在向现代农村社区转变，传统农村集体的封闭性正在打破，可以借鉴一些改革试点的

做法，在农村社区设立权利义务不同的多种集体组织成员，比如依据是否在本集体拥

有承包地、是否在本集体长期居住来界定组织的经济成员和社会成员。根据 《物权法》

的规定，农村土地及其他资源资产 “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应当主要发挥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在具体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时，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

行改革，要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尊重农民选择改革模式的权利，以集体成员满

意不满意、答 应 不 答 应 作 为 评 判 改 革 好 不 好 的 标 准，做 到 “有 为 不 越 位，引 导 不

包办”。

二是赋予集体经 营 性 资 产 股 份 更 多 权 利 权 能。在 成 员 界 定 和 清 产 核 资 的 基 础 上，

将集体经营性资产确权到户，然后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制，是当前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的重点。目前，很多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都完成了成员界定、清产核

资、股份量化配置工作，但是在赋予股份更多权能方面进展缓慢。一些改革试点对成

员的股份能否交易、如何交易等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对股权分红和股权退出、继承的

规定也很笼统。确权是前提，赋能是 目 的。仅 做 好 集 体 经 营 性 资 产 的 量 化 确 权，而 不

推进股份的市场化流动，显然无法盘活农村集体资产，不能激发集体经济活力，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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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下一步，要遵循市场经济的逻辑，赋予农民

持有的集体资产股份更多权利权能，完善股权流通的制度设计。

三是协同推进各种集体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改革。目前，拥有集体经营性资产的

农村集体所占比重仍然较低。２０１５年底，全国无经营收益的村、经营收入５万元以下

的村分别占５３．６％和２２．７％。① 与农村土地资源及其他非经营性资产相比，经营性资

产只是农村集体 资 源 资 产 的 很 小 一 部 分。城 镇 化 是 农 民 离 开 农 村、迁 入 城 镇 的 过 程。

能够整体处置农村的各种资源资产，是农民顺利向城镇迁移的一个先决条件。如果把

资源资产的种类过于细分，会导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线条化、细碎化，既增加改

革成本又无法达到理想效果。因此，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应当结合新型城镇化和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大背景，从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角度，协同推进农村承包地、宅基

地及其他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改革。

四是多种方式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既不能

仅从集体经济的数量上来衡量，也不能追求纯粹的集体经济而排斥其他经济成分。应

当明确，适当引入其他市场主体，不会改变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减少没有发展前途

的集体经济组织和 不 愿 为 集 体 做 贡 献 的 成 员 数 量，反 而 可 能 更 有 利 于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只追求集体经济的纯度和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的数量，不关注其经济活力和持续造血

能力，谈不上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可以借鉴国企改

革的思路，采取与其他市场主体 合 作、合 资 的 方 式，使 之 发 展 成 为 一 种 多 元 化、混 合

型的市场经营主体。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由集体成员按照民主原则进行管理和分配；

在外部则按照市场规则，以股份合作、联合经营等方式引入其他市场主体，共同发展

集体经济主导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五是做好有关改革发展的配套保障工作。为了保障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效果，

需要重点处理好三个问题。第一，改革后的税费减免。集体经济组织不仅是经营主体，

还提供农村公共服务，具有一些公益性质。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要考虑给予

一定程度的税费减免，不能让改革增加集体经济组织的税费负担。第二，股权流动的

配套机制。允许股权流动是激活农村集体资源资产的根本途径。要尽快完善制度设计，

加快推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股份转让，建立股权流转和有偿退出机制，搭建股权

流转交易平台，发挥金融机构在股权流转中的作用。第三，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职

①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农业部农村 合 作 经 济 经 营 管 理 总 站： 《中 国 农 村 经 营 管 理 统 计 年 报

（２０１５年）》，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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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划分。应加快推进农村的 “政经分离”改革，让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责任是维护成员的经济利益；村民委员会则负责

本社区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

（三）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保障农村发展全面转型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农业规模经营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必

然趋势。从国际形势看，在全球化时代，传统农户经营的超小规模农业没有国际竞争

力，保障中国粮食安全需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从国内情况看，解决大量农民进 城 后 “谁 来 种 地、如 何 种 地”问 题，需 要 提 高 农 业 经

营规模，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下一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农村全面转型

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强化新型经营和服务主体的作用。２０１７年５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目的是通过完善

政策体系，促进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和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

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加快发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加快构

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第一，逐步减少兼业农户尤其是深度兼

业农户，引导部分兼业农户发展 为 专 业 大 户 或 家 庭 农 场，以 获 得 专 业 化、规 模 化、集

约化经营优势；第二，继续支持小规模农户和兼业农户组建合作社，或者加入由专业

大户、家庭农场主或其他乡村能人领办的合作社；第三，鼓励专业农户、合作社、社

会化服务组织与农业企业联合与合作，形成更加紧密的利益联合体，应对国内和国际

市场竞争；第四，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向新型农业服务主体转型，为小规模专业农

户和兼业农户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概言之，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要培育更多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需要打造一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

民队伍，需要促进不同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之间的联合与合作。

二是提高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稳定性。通过流转实现土地经营权集中，是当前中国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实现 方 式。但 是，由 于 存 在 流 转 合 同 “履 约 难”问 题，土 地

集中式农业规模经营的稳定性不强，尤其是近年农产品价格波动变大，各地流转土地

的规模经营主体 “跑路”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提高土地集中式

规模经营的稳定 性，应 着 重 采 取 以 下 两 方 面 措 施。①可 以 借 助 保 险 分 散 风 险。比 如，

２０１５年底，四川成都市开发了由业主、出租农户、政府和保险公司四方参与的流转双

方自愿购买的 “农村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保费按土地流转交易额的３％缴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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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租农户承担２０％、业主承担８０％。政府财政资金补贴５０％的保费。如果业主中途

违约，农户的租金损失由保险公司赔付。②可以由农业担保公司风险兜底。具体思路

是，在土地流转比例较高的地区成立国有农业担保公司，负责对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

资金实力、经营能力和项目前景等进行审查和评估，并根据风险等级向其收取一定的

风险保障金。一旦规模经营主体中途毁约，担保公司负责在原流转合同期内向农户支

付租金和寻找新的承租方。

三是加快创新农业规模经营实现方式。中央一直强调 “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除继续发展土地集中式规模经营外，还要积极推动其他形式的规模经营。结合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进展和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发展现状，考虑到目前仍有不少农户不愿或不能

失去土地，也有一些农户有 “弃 地、离 农、进 城”的 意 愿 和 能 力，下 一 步 可 以 考 虑 采

取以下四种方式提高农业经营规模：①在全国推动农户 “土地互换”，将原本分散多处

的耕地连片并块，最理想的情况是在确权登记颁证之前，先进行农村土地的 “互换并

块”，实现 “一家一块田”，解决农户 的 地 块 细 碎 化、分 散 化 问 题；②支 持 农 户 将 承 包

地交由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或者再次连片流转，也就是新 “返租倒包”；③支持

新型农业服务主体 在 收 取 费 用 后，为 农 户 提 供 全 程 或 某 些 环 节 的 农 业 生 产 专 业 服 务，

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生产托管或 “土地托管”，实质是农业生产的专业外包；④允许想要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者 （包括城镇居民）承接农民退出的土地，将其打造为以自有土地

承包经营权开展农业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需要指出，上述前三种规模经营的实现方

式，土地的承包权归属没有发生改变，仍然保留在原承包农户手中。在第四种规模经

营实现方式中，承接方同时获得了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此外，如果实行农户退出

土地的国家赎买收储政策，那么有志于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者也可以通过租赁对集体和

国家连片整理后的土地开展规模经营。

四是引导小农生产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如何把众多的小农生产逐步引入现代

农业发展的轨道，关系到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和农村全面转型的成败。虽然近

年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但小规模经营仍然是中国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经营方

式。① 考虑到当前小规模经营的农户比例仍然很高 （见表５），小农和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将长期并存、共同发展，走多元化、混合型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符合中国实际。② 根

①

②

在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８：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中，世界银行把土地经营规模在２公

顷及以下的农户称为 “小农”（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ｓ）。
张晓山：《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让农民吃上 “定心丸”》，《农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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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各地的实践，结合农业发展的趋势，要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除了支

持其逐步向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成员）转变或者推广农业生产托管之外，还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①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

小农深度合作，通过订单带动、利润 返 还、股 份 合 作 等 方 式，建 立 更 加 紧 密 的 利 益 共

享机制。②要求获得财政支农资金、扶贫项目资金的各类农业项目，必须带动相应的

小农户，并尝试将财政资金股权化，小农户获得部分股权后，以 “保底收益＋按股分

红”的方式获得收益。③在生 产、供 销、信 用 “三 位 一 体”综 合 服 务 的 基 础 上，进 一

步丰富服务内容，提高服务水平，探索成立政府主导的、覆盖小农生产和生活的地区

性综合农协。④在有条件的地方，通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更好地发挥集体

“统”的职能，也是引导小农生产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一个重要方式。

（四）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竞争力和经营效益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改变对高品质农产品及农业多种功能

需求与供给不匹配的结构性失衡局面。①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国内外市场

需求出发，从生产端、供给侧入手，以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为目标导向，以

提高农业供给质量 和 效 率 为 主 攻 方 向，以 促 进 农 业 供 给 体 系 和 结 构 优 化 为 核 心 内 容，

依靠全面深化农 业 体 制 改 革 和 机 制 创 新，提 升 农 业 竞 争 力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能 力。当 前，

要重点做好降成本、调结构、提品质、促融合等方面工作。

一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首先要培育更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加快发

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进一步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通过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来摊薄成本；其次要尽快研究制定并实施化肥和农药使用减量

行动计划，并采取总量控制与强度控制相结合的办法，推动化肥、农药使用总量和使

用强度实现 “双下降”，使之控制在合理边界内，减少因无谓投入造成的农业生产成本

上升；再次要降低土地流转价格，除了避免财政补贴资金变成地租、刺激土地流转价

格走高外，还可以通过国家赎买收储后再出租的方式平抑土地流转价格；最后要加快

小型农业机械的研制和装备，在更大范围内以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降低农业生产的

人工成本。

二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围绕市场需求不断优化

农产品供给结构，扩 大 有 效 供 给，增 强 供 给 的 灵 活 性。一 方 面 要 优 化 农 业 区 域 结 构。

① 祝卫东、陈春良：《做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篇大文章》，《农村工作通讯》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论中国农村全面转型

１１４　　

中国地域广阔、自然条件各异、农业 地 域 特 征 鲜 明，要 根 据 不 同 地 区 的 地 理 区 位、资

源禀赋、产业基础等 优 化 调 整 农 业 区 域 结 构，引 导 和 支 持 东 部 沿 海 地 区 发 展 外 向 型、

高科技农业；平原地区主要负责小麦、稻谷和玉米等粮食生产；生态脆弱地区发展节

水农业、生态农业；西南山区发展果 蔬、花 卉 等 山 地 特 色 农 业；城 市 郊 区 发 展 现 代 高

效都市农业和休闲农业。另一方面要调整农业品种结构。要尽快调减 “镰刀湾”等非

优势产区的玉米种植面积，因地制宜发展苜蓿等优质牧草种植；引导非优势棉区逐渐

退出棉花生产，大力发展青贮玉米、大豆、优质饲草、杂粮杂豆及生态功能性植物等，

构建粮食、经济作物、饲草饲料协调发展的作物结构①；要树立大农业、大粮食观，支

持肉蛋奶鱼、果蔬菌茶等农产品生产，增加消费潜力大、市场紧缺的农产品的供给。

三是提升农产品品质。一方面要加强农产品安全监管，健全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

全标准体系，强化农产品产地安 全 管 理，综 合 防 治 农 业 面 源 污 染，严 格 对 化 肥、农 药

等农业投入品的监管，大力推进 农 产 品 标 准 化、绿 色 化、规 模 化 生 产，建 立 健 全 “从

农田到餐桌”“从种子到筷子”的全程质量管控体系，切实保障农业产业健康发展和公

众 “舌尖上的安 全”；另 一 方 面 要 加 快 农 产 品 品 牌 建 设，支 持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申 请

“三品一标”认证，推进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建设，支持地方以优势企业和行业协会为

依托打造区域特色品牌，支持农产品龙头企业通过联合与并购等方式打造跨区域知名

品牌，大力推进品牌化营销，以品牌 保 证 品 质，以 品 质 保 障 价 格，提 高 消 费 者 对 中 高

端优质名品农产品的信任度。

四是促进一二三 产 融 合。在 延 长 农 业 产 业 链 方 面，要 支 持 有 条 件 的 农 民 合 作 社、

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把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融合起来，变卖原料为卖产

品；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各方以农 产 品 为 纽 带，打 通 全 产 业 链 条，打 造 共 同 品 牌，实 行

联合经营，实现利益共享；推动有条 件 的 农 业 企 业，借 助 互 联 网 发 展 网 络 直 销、订 单

配送等农产品现代流通业；鼓励涉农院校、科研院所与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等规模

经营主体合作对接，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实用性和转化率。在拓宽农村经营领域方面，

要支持有基础、有特色、有潜力的 村 庄 发 展 文 化 旅 游 业，打 造 农 业、文 化 和 旅 游 “三

位一体”的特色乡村社区；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

度假养老、农村电商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① 陈晓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中 国 农 业 经 济 学 会２０１６年 会 上 的 致 辞》，《农 业 经 济 问

题》２０１６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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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完善支持保护政策，促进农业农村持续稳定发展

农业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具有很强正外部性的弱势产业，因此对农业提供

支持保护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从国内外的经验看，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和保护，

主要体现在财政支农和农业保险方面。在新时期，要促进农业农村持续稳定发展，需

要重点做好财政支农体制机制创新和农业保险制度改革。

一是创新财政支农方式。首先，加快推动农业补贴从 “反哺农民”向 “支持农业”

转变，不再以土地承包权作为获得农业补贴的评判标准，而要以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

粮食适度经营规模 为 导 向，加 快 各 项 农 业 补 贴 资 金 向 规 模 经 营 主 体 和 服 务 主 体 倾 斜。

其次，继续推动财政支农资金从无偿的 “项目制”向市场化使用方式转变。可以以股

权投资的方式入股资助企业，企业按照协议给予一定回报；也可以把支农资金股份化

后由项目企业和利益相关农户、集体等共同持股，让财政支农资金直接惠及农民。再

次，要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合力，将 目 前 分 散 支 持 “三 农”的 各 种 资 金 集 中 起 来，进

行集中管理、统一使用，统筹安排支 农 资 金，确 定 投 入 重 点，以 改 善 财 政 支 农 资 金 的

使用效果。此外，还需要加快完善财 政 支 农 资 金 项 目 的 审 批 制 度、审 计 制 度 建 设，更

好地保障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向及其效果。

二是健全农业保险制度。农业的市场风险较大，中国又经常有较严重的自然灾害。

对于从事规模经营或者搞设施农业的经营主体而言，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尤为

可怕，一旦遭受大的自然灾害或市场波动，经营主体将面临重大损失，会被迫缩小经

营规模甚至破产。农业经营的规模化、设施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要求充分利用农业

保险的风险分散机制。正因如此，美国将农业保险政策改革作为２０１４年新农业法案的

重要议题。为了保障农业规模经营的稳定性，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设施农业转型，要

加快健全农业保险制度，解决农 业 保 险 品 种 少、覆 盖 面 小、保 障 水 平 低 等 问 题；要 大

力拓展农业保 险 覆 盖 范 围，除 继 续 完 善 粮 食 作 物 保 险 外，将 鸡 鸭 牛 羊、设 施、蔬 菜、

水果、茶叶、水产等重要农产品纳入业务范围；要逐步建立口粮作物的农业保险全覆

盖制度，并对国家产粮大县的水稻、小麦实行基本保费全补贴①；要积极开发满足规模

经营主体需求的保险品种，探索开展重要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收入保险、天气指数

保险等险种；要努力提高保险金额和损失补偿率，避免因 “投保容易理赔难”等问题

而影响农业保险发展。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中国农业体制改革评估及相关政策建议》，《求索》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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